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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文件

沪奉府发〔2024〕14号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奉贤区关于 2024年落实违法用地

综合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海湾旅游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

现将《奉贤区关于 2024年落实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的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2024年 5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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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关于 2024年落实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的实施方案

围绕奉贤区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4-2026）

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为具体安排落实 2024年奉贤区综合整治工作各

项目标任务，制定本方案。

一、本区当年总体目标

为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落实“上海 2035”总规，服务新型工业化，助力低效用地盘活和减

量，助力打造蓝绿乡村底版，促进空间布局优化和产业用地绩效提

升，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高质量用地为导向，对产业类存量

违法用地开展综合整治。我区存量违法用地整治任务总量 457 宗、

4671亩，2024年-2026年本区新一轮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以

下简称“新三年行动”）需完成 2300亩整治任务量，其中，2024 年

的整治任务量为 714亩。

二、整治地块基本情况

（一）整治地块特点

综合整治内容是“三调”存量违法用地大清查数据库（以下简

称“存量违法用地库”）中未经用地批准的产业类违法用地，包括工

业仓储商服用途。其中，以下情形作为“新三年行动”的重点整治

内容：

1.“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中产业用地综合绩效评估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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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观察整改）、D类（整治退出）的违法用地，我区涉及此类整治

面积约 1068亩；

2.不符合总体规划的违法用地，其中属于开发边界外和战略预

留范围的违法用地优先整治，我区涉及此类整治面积约 1301亩；

3.“二调”后“三调”前发生的违法用地，我区涉及此类整治

面积约 99亩；

4.位于重点开发区域的违法用地，涉及我区的包括奉贤新城区

域、大吴泾区域、战略预留区、土地整备引导区和生态网络面等范

围内的违法用地。

经梳理排查，工矿仓储类违法用地 230 宗、2987 亩，其它经营

性违法用地 154 宗、1343 亩，设施农用地违法用地 43 宗、90 亩，

公益性设施违法用地 52 宗、132 亩，市政设施违法用地 13 宗、34

亩，住宅类违法用地宗 59宗、85亩。其中工矿仓储类违法用地企业

多数位于工业园区内，当年由街镇、工业园区和村集体招商引资引

进，或是由于政府动迁原因安置搬迁至此，签订协议后购买土地建

造厂房，后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善用地手续，造成违法用地。

（二）整治计划安排

整治方式以规划为依据，以绩效为指引，按照“分类处置、盘

整联动、有序推进”的原则，开展整治。

1.拆除还地。存量违法用地按照“应拆尽拆”的原则落实整治，

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交还土

地所有权人或属地街镇。开发边界外不符合总体规划的违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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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减量化任务，协同推进整治。

2.清退没收。在拆除整治过程中，违法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治的，

通过立案处罚、非诉执行程序推动整治，对符合总体规划的存量违

法用地，清退违法当事人和使用人，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

和其他设施，交给属地街镇。

3.其他方式。存量违法用地属于产业综合绩效高、事关民生公

益等确有保留必要的，经属地街镇综合研判、集体决策同意后，结

合区域盘活情况和地块具体情况，可通过包括申请依法合规完善手

续等方式予以保留。

2024年我区的整治任务量为 714 亩，各街镇要按照制定的整治

计划表全力推进实施，确保 6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量 30%、9月底前

完成 65%、12月 10日前完成全年整治任务。

三、“新三年行动”计划总体安排

（一）总体推进思路

1.分解任务目标，逐地块确定整治方案

按照“新三年行动”本区完成 2300亩整治任务的总体目标，根

据各街镇存量违法用地库中产业类违法用地数据，确定各街镇“新

三年行动”任务目标。各街镇要全面梳理分析存量违法用地实际情

况，锁定整治地块，逐地块排定整治年份，明确整治方式。第一年

全区应完成任务量 714 亩；第二年全区应完成任务量 937 亩；第三

年全区应完成任务量 700亩。

2.综合施策，推动存量违法用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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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要重点聚焦奉贤新城、新城绿环、生态走廊和战略预留

区等重点区域，结合低效产业用地处置、乡村振兴、违法建筑治理

等工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力有效推进整治；要组织规划资源、

城管执法、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绿化市容、水务、税务、市场监

管、应急消防等条线力量，开展联合执法，协同推进整治；要发挥

公安、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部门的作用，通过“行刑衔接”“行

纪贯通”“政检协同”等机制，推进重难点地块处置。

区级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要落实土地监管共同

责任，发挥条线部门作用，合力推进整治。区规划资源局加强与市

规划资源局的沟通协调，及时向市规划资源局反映整治过程中碰到

的各类问题，向各属地街镇传达好相关工作要求和口径。运用社会

信用体系，发挥发展改革、经信、科技、税务等部门作用，通过调

整或取消政府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形成违法用地联合惩戒

机制。

3.严格整治验收标准

各属地政府要按照验收标准严格落实整治，坚决防止整治不到

位的情况，杜绝弄虚作假现象。对拆除类违法用地，原则上应拆除

覆土，恢复原地类。其中，规划为耕地的，应按照土地利用地类认

定标准恢复为耕地，纳入年度变更调查予以确认。对没收类违法用

地，应消除当事人对违法用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占有和使用状

态，由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完成财物交接。对依法合规完善手

续的违法用地，应依法依规取得相应的土地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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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成整治的违法用地，各街镇要及时向区规划资源局申请开

展区级检查验收，区级检查验收通过后，在市规划资源局执法管理

系统中销项。相关街镇要健全日常监管长效机制，加强对已整治地

块的执法巡查，衔接好后续利用，坚决杜绝“反弹”“回潮”现象。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1.区级层面

继续发挥“区级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协调机制”的作用，各成员

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协同推进相关工作。每年整治行动启动前，由分

管区领导召集各成员单位开会，部署当年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要求。

在整治推进过程中，由区规划资源局牵头召集相关成员单位就具体

事项和问题开会研究。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如下：

区规划资源局拟定本区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2024-2026），明确工作要求和政策口径，负责“新三年行动”的

组织协调、检查督办和执法查处，并指导各街镇制定整治计划、落

实整治等工作。

区纪委监委对于党员干部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行为

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对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工作

推进不力、情节严重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负责人进行警示约

谈、诫勉谈话和问责。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整治清单内相关项目完善用地手续的立项工

作；配合推进违法用地整治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做好违法用地项目

主体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失信惩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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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委员会负责对街镇上报的拟完善用地手续的产业类项目

进行评估和综合研判；配合规划资源部门落实落后产能违法用地项

目的调查摸底工作；指导和督促各街镇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公安局奉贤分局推进本行政区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建设；对有关部门采取的强制拆除工作中发生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违法和涉嫌犯罪活动依法进行处置；对行政机

关移送的涉嫌规划资源犯罪的案件依法及时受理和审查。

区财政局负责协调整治清单内相关违法用地项目政府资金补贴

处置工作；保障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工作相关经费。

区生态环境局做好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对超过污染物排

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违法用地单位采

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区农业农村委指导各街镇加强设施农业用地手续审核办理，督

促各街镇相关单位做好违法用地整改工作。

区水务局依法实施水行政执法和海洋行政执法，查处违法行为。

区应急局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排查专项行动，对共同整治对象，

共同落实推进整治。

区市场监管局按照规划资源等主管部门意见，配合做好市场监

管领域有关工作。对营业场所涉及违法用地的，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对已办理营业执照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对经营性项目存在虚假广告、价格收费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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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等行为的，依法予以查处。

区绿化市容局对位于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林地、城市绿化

用地等范围内相关设施改变用途的，督促指导有关单位落实整改。

区城管执法局指导并督办职责范围内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

区税务局负责对整治清单内违法用地项目调整或取消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

区拆违办指导、协调全区违法建筑拆除工作；指导督促各街镇

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工作；指导各街镇推进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督促有关部门对违法建筑的发现和处置工作；结合全区存量违法建

筑治理专项行动，共同督促各街镇落实推进整治工作。

各街镇是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的责任主体，对本区域“新

三年行动”工作负总责。要对照区协调机制建立本区域“新三年行

动”工作组织机构，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和具体措施，履行

属地管理职责，明确整治清单，依法依规推进整治。

2.区规划资源局内部层面

区规划资源局内部建立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协调机制（以下简称

“区局内部协调机制”），执法大队、产业科、市政乡村科、规划科、

减量化专班、法规科、登记科等科室、单位为成员部门，与区政府

和市局内部协调机制建立双向对接。局内各部门主要任务和分工如

下：

执法大队牵头组织推进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明确具体的整

治目标和要求；对各街镇整治计划安排和落实推进整治进行跟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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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对各街镇整治推进情况开展检查、督办；对违法当事人拒不

配合整治的，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产业科负责确定并及时更新涉及产业类存量违法用地的产业综

合绩效评估结果。指导各街镇落实产业类项目依法合规完善手续。

市政乡村科负责指导各街镇落实涉农项目依法合规完善手续。

规划科负责指导各街镇落实规划编制或调整等工作。

减量化专班负责开发边界外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存量违法用地减

量化计划编制和实施推动。

法规科负责指导在整治和案件查处过程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登记科负责指导恢复耕地的标准，将整治恢复为耕地的地块纳

入年度变更调查予以确认。

同步建立例会制度，对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进行部署、推进和总

结，具体包括：

年度工作会议由区政府召开。年初动员会部署当年的综合整治

任务；年底总结会总结全年综合整治的情况和成果。

月度例会由区规划资源局牵头召开，了解各街镇具体整治进度，

明确下一阶段整治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协调整治中的难点、堵点

问题。

3.街镇级层面

各街镇负责计划部署整治行动，对照区级层面建立健全街镇级

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协调机制，整合各条线资源和力量，对接低效产

业用地处置、违法建筑治理等专项行动，推进落实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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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工作任务及安排

1.部署专项行动

区规划资源局先行下发整治任务。各街镇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

以整治地块为单位形成“新三年行动”整治计划。

“新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报区政府同意后，召开全区动员会，

全面启动整治行动。

各街镇在镇级层面召集相关村居和条线部门开会动员，在全镇

层面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2024年 4月

底）

2.制定“新三年行动”整治计划

各街镇摸清存量违法用地库中数据底数，锁定整治地块，并按

照第一年各街镇应完成的分解任务量制定整治计划。以整治地块为

单位编制整治计划清单，具体包括地块基本信息、整治时间、整治

方式、整治属地责任主体等要素内容。第一年以“拆除还地”方式

整治清单中，应以不符合总体规划、位于重点开发区域、产业综合

绩效为 C类和 D类的违法用地为主。以“依法合规完善手续”方式

实施整治的地块，可跨年做计划，第一年任务计划中要安排此类项

目，2024年底前启动立项和规划编制、调整程序。

在形成“新三年行动”整治计划清单的基础上，区规划资源局

要深度参与并指导各街镇编制整治计划清单，按照市规划资源局的

工作要求对上报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审核。（时间节点：

2024年 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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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整治推进机制

（1）建立月度案例报送机制。每月各街镇结合整治推进情况形

成案例，包括已完成整治的案例，需市规划资源局研究相关政策和

路径的案例，其他推进有难度的案例。区规划资源局主动与各街镇

对接整治情况，收集相关案例，上报市规划资源局。（时间节点：2024

年 5月）

（2）建立季度报告制度。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15 日前各街镇向

区规划资源局提交季度工作报告，包括整治进展、整治难点、下一

步整治计划等。区规划资源局汇总各街镇情况，形成全区季度整治

情况、重点推进事项、经验做法、典型案例等，上报市规划资源局。

（时间节点：2024年 6月）

（3）重点整治地块跟踪督办。对各街镇重点推进整治的项目及

进度落后街镇的项目，区规划资源局采用“项目化”推进方式，实

施跟踪督办，按月对接推进情况，审核阶段目标完成情况，着力解

决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完成整治目标。（时间节点：全年）

4.加强考核督办

三年行动考核采取“过程考核+年终考核”的方式开展。根据月

度排名情况，对整治推进不利的街镇进行督办；对中期考核排名末

尾的街镇开展约谈；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街镇进行问责。（时间节点：

全年）

5.验收上报整治成果

各街镇严格按照验收标准完成整治，经区级内外业核查验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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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规划资源局执法管理系统上报违法整治成果，包括“拆除还

地”的现场举证照片、完善手续项目的土地批准文件等。市规划资

源局对上报整治结果进行审核并销项。（时间节点：全年）

6.形成年度工作总结

各街镇开展年度工作总结分析报区政府，区政府形成年度总结

报告，并专报市政府。（时间节点：2024年 12月）

四、推进方式

（一）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

各街镇是承担存量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主体责任，要在辖区层面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形成合力推进整治工作。相关街镇要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稳扛牢耕地保护的

政治责任，把“新三年行动”作为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加强规划实

施、提高土地利用绩效、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加强协同配合，增强整治力量

与全区存量违法建筑治理专项行动、全国安全生产排查专项行

动对接，对共同整治对象，加强协同配合，相互借力，联合执法，

共同落实推进整治。与产业用地“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专项

行动对接，形成通过依法合规完善手续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政策和路

径。

（三）加强考核督办，确保进度目标

采取“过程考核+年终考核”的方式对“新三年行动”开展考核。

过程考核紧盯整治进度，对“早行动、早完成”予以激励；年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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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聚焦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结合部署推进情况、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进行整体评定。考核结果纳入年度镇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责任考核、

守住土地底线考核。

（四）加强实施保障，有序推进整治

存量违法用地发生时间早、情形复杂，整治工作应避免简单化、

“一刀切”。在整治过程中，各街镇要制定详细的整治实施方案，安

排好财力承担整治成本等费用，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事项，进行

系统分析、科学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实施预案，审慎稳妥推

进整治工作。区规划资源局要积极对接市规划资源局，加强政策研

究和案例指导，分类明确政策口径，完善整治路径。

（五）加强媒体宣传，形成正向引导

用好公众号、报刊、电视台等媒体，加大对“新三年行动”的

宣传力度，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助力整治推进。对违法用地

情节恶劣、严重阻碍整治推进的案例，主动向社会曝光，对当事人

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当事人配合整治工作。对违法用地综合整治成

效，积极做正向报道，形成社会共识。

附件：1.奉贤区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2024-2026）任务

量分解表

2.2024年重点整治地块“项目化”推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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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奉贤区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2024-2026）任务量分解表
面积单位：亩

街镇

产业类

存量违法用地

整治重点类型 重点开发区域

2024-2026

年任务量

图斑面积

分年度任务量图斑面积

C 类 D类

开发边界

外不符合

规划

二调后

三调前
大吴泾

奉贤

新城

土地整备

引导区

生态

网络面

战略

预留区
2024 年 2025年 2026 年

图斑

面积

个

数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图斑

面积

青村镇 1145.10 77 261.40 35.14 173.75 14.21 0.00 0.00 106.57 397.91 0.00 574 172 230 172

柘林镇 819.01 76 58.51 42.10 169.04 15.28 0.00 0.00 114.82 9.06 0.00 410 125 160 125

奉城镇
老奉城 759.67 72 213.73 9.39 229.05 4.45 0.00 0.00 151.53 22.60 0.00 380 115 150 115

头桥 544.41 59 128.02 12.72 228.06 10.86 0.00 0.00 100.90 22.44 0.00 274 82 110 82

南桥镇 267.52 52 52.43 5.80 49.17 11.72 0.00 27.37 29.75 0.00 25.99 130 40 50 40

金汇镇 469.19 45 48.91 83.88 138.93 7.65 296.61 0.00 98.61 352.79 0.00 235 70 95 70

庄行镇 308.50 38 32.60 5.61 117.55 14.46 0.00 0.00 200.91 168.98 81.50 157 46 65 46

西渡街道 330.90 26 41.07 36.33 78.36 8.92 330.90 3.14 187.85 299.81 0.00 165 50 65 50

金海街道 19.09 8 0.84 0.00 4.21 6.00 0.00 19.09 0.00 0.00 0.00 19 10 9 0

海湾镇 7.54 4 0.00 0.00 5.68 5.68 0.00 0.00 1.85 0.00 0.00 7.54 4 3.54 0

总计 4670.94 457 837.50 230.98 1193.79 99.23 627.50 49.60 992.80 1273.59 107.49 2351.54 714 937.54 700

备注：1.整治重点类型中，C类和 D类、开发边界外不符合规划、二调后三调前的违法用地数据互有重叠。

2.重点开发区域中，大吴泾和奉贤新城、土地整备引导区、生态网络面、战略预留区的违法用地数据互有重叠。

3.整治重点类型和重点开发区域的违法用地数据互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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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重点整治地块“项目化”推进表

一、地块基本信息

行政区 街镇（园区） 村

地块面积 现状地类

“三调”地类 “二调”地

类项目名称

具体地址

使用用途

当事人
（此处填写占

用建设主体）
实际使用人

规划情况
□开发边界内 符合总体规划

□开发边界外 不符合总体规划

产业综合绩效

（可复选）
□A B □C D

违法发生时间 □“二调”前 □“二调”后“三调”前

是否位于

重点区域
□是，重点区域为_______________ □否

现场情况描述：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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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安排

区级推进

负责人

属地政府推进

负责人

总队跟踪推进

负责人

项目整治完成

时间

主要推进责任单位 （此处填写一个单位） 协同配合推进单位 （此处填写多个单位）

序号 具体任务 安排时间 区级验收情况 总队审核情况

三、难点、堵点问题解决

序号 问题 发生时间 原因分析 解决过程
解决

路径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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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整治成果

项目整治成果：

现场照片：

验收情况：

区级推进

负责人

属地推进

负责人

总队跟踪推进

负责人

整治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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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6月 3日印发


